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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備忘錄旨在就金管局收到的主要查詢，即關於進行受規管活動的適當人選評審準

則，向註冊機構及其有關人士提供重要的實用指引。本備忘錄亦有參考證券及期貨

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的有關刊物（該等刊物全部均載於證監會網站，網址為

www.hksfc.org.hk）。

根據這個方法，任何人士於過去3年內受僱於身為獲

豁免人士的認可機構從事有關證券業務或受僱於持

牌銀行從事投資顧問活動，而現正申請作為註冊機

構的有關人士，以從事涉及相同勝任能力規定的受

規管活動並擔當相同角色：

(a) 若該人士符合「不追溯」待遇的資格2，他會被視

為全面符合基本勝任能力測試。

(b) 若該人士並不符合「不追溯」待遇的資格，他仍

然可以根據「3年條件」獲豁免勝任能力考試，

即認可行業資格及本地監管架構的考試。然

而，該人士需要符合證監會「勝任能力的指引」

第5節訂明的其他適用的勝任能力規定，例如

學歷要求及／或有關的行業及管理經驗（視情

況而定）。

有一點要注意，若該人士符合「不追溯」待遇的資格

或獲豁免勝任能力考試，有關的註冊機構在聘請該

人士為有關人士前，要先行確定該人士已符合證監

會的「適當人選的指引」所載的所有其他要求。

申請成為有關人士的勝任能力規定

證監會已澄清過去曾獲發牌，並於脫離發牌制度之

日起計3年內重新申請成為有關人士的人士，如打算

從事過去曾獲發牌從事的有關同一類產品的受規管

活動，及擔當相同角色，則無需接受任何勝任能力

考試。1

證監會同意上述「3年條件」亦適用於：

• 根據舊制度獲證監會發牌的人士；

• 在舊制度下受僱於獲豁免交易商／獲豁免投資

顧問（統稱「獲豁免人士」）從事有關證券業務的

人士；及

• 在舊制度下受僱於持牌銀行從事投資顧問活動

的人士。

受規管活動的適當人選評審準則：適用於註冊機構及其
有關人士的要點提示

本文由銀行業拓展部提供

1 參閱證監會《證券及期貨條例》下「常見問題」部分有關牌照事宜的

第2.3條問題。

2 參閱金管局《監管政策手冊》SB-1「對獲得證監會註冊的認可機構進

行的受規管活動的監管」第4.2.4至4.2.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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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例子

例 1

• 陳先生在1995年6月至2002年12月期間受僱於

為獲豁免交易商的認可機構，出任證券交易人

員。陳先生的職責並不包括直接監管有關證券

業務的運作。因此，陳先生並非「當作有關人

士」，但陳先生現申請成為註冊機構的有關人

士（非主管人員）。由於陳先生在2001年3月31

日受僱於獲豁免交易商的認可機構從事證券交

易業務，因此陳先生符合「不追溯」待遇的資

格。他亦無需參加就作為第1、4、6及9類受規

管活動的代表的勝任能力考試，以及無需證明

在學歷及有關行業經驗方面的勝任能力。

• 假設陳先生申請成為註冊機構的主管人員，由

於這屬於不同角色，因此無論陳先生申請作為

哪類受規管活動的主管人員，都不符合豁免負

責人員的勝任能力考試的資格。陳先生需要通

過有關的勝任能力考試，以及具備適當的學

歷、管理經驗及有關的行業經驗，才能通過基

本勝任能力測試。

例 2

• 李小姐在1992年5月至2002年1月期間受僱於

為獲豁免交易商的認可機構，負責直接監管有

關證券業務。她現申請成為註冊機構的主管人

員。由於李小姐在緊接《證券及期貨條例》於

2003年4月1日生效前並非擔當任何直接監管有

關證券業務的職位，因此她並不符合「不追溯」

待遇的條件。然而，根據「3年條件」，李小姐

可以獲豁免作為第1、4、6及9類受規管活動的

負責人員的勝任能力考試。不過，李小姐仍需

要具備至少兩年管理經驗及在過去6年內至少

具備3年有關的行業經驗。

有關人士披露紀律處分記錄的責任

證監會在其2003年9至10月號以投資者及中介人為

對象的雙月刊《證監快訊》中刊載了一篇題為「有紀律

處分記錄的人士重投業界的申請」。欲了解有關詳情

的人士可參閱該文章。

該文章指出證監會不會因為申請人曾經被紀律處分

而對其作出先入為主的判斷。同樣，單純憑過往曾

被證監會警告，並不足以使申請人不得在業界執業，

原因是假如有關違規的性質嚴重，有關方面理應已

作出更嚴厲的制裁。不過，文章強調牌照申請人必

須坦誠地全面披露其紀律處分記錄。因此，若申請

人曾被監管機構警告，申請人應將有關事實向證監

會披露，以便證監會（或其他有關的監管機構，視屬

何情況而定）可以在掌握全面資料的情況下審核有關

申請。

上述披露原則亦適用於受僱或將會受僱於註冊機構

從事受規管活動的人士：

(a) 任何人士如受僱或將會受僱於註冊機構為有關

人士，應向有關註冊機構披露的資料包括由監

管機構（包括證監會及金管局）或刑事罪案調查

機構作出的：

• 紀律處分或

• 調查及有關的調查結果，包括任何警告

信。

註冊機構須於得悉該等涉及其有關人士的資料

後7個營業日內以書面通知金管局。3

3 有關披露規定詳情，參閱金管局《監管政策手冊》SB-1「對獲得證監

會註冊的認可機構進行的受規管活動的監管」第4.2.19段及第5.4分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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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主管人員申請人亦需在由有關註冊機構遞交的

申請表格內向金管局作出類似披露。有關資料

其後有任何變動，亦需以書面通知金管局。

金管局進行背景審查

金管局會對有關人士（包括主管人員申請人）進行背

景審查。若金管局得悉任何人士曾受到紀律處分或

警告（有關處分或警告可以由證監會或其他監管機構

作出），金管局會按個別情況作出考慮，而金管局可

能會作出的決定包括：

(a) 要求有關註冊機構採取適當行動；及／或

(b) 如該人士為主管人員申請人，對所給予的同意

附加條件，或拒絕給予同意。

金管局所持的指導原則是確保與證監會就類似個案

的發牌決定一致，包括如上文所述單純因過往曾被

警告並不足以使申請人不得在業界執業。

此外，若在背景審查中發現屬於上文所述須予披露

的資料，但金管局並未獲適當通知，則金管局會考

慮採取跟進行動，例如：

• 通知有關註冊機構對有關人士的背景審查結

果，以便註冊機構能履行其法定責任，確保其

所聘用的有關人士是及仍然是適當人選；

• 在處理主管人員申請時，會適當考慮申請人沒

有披露有關資料的因素；

• 要求有關註冊機構解釋沒有按照規定迅速申報

有關資料的原因。


